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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东拟捐8亿资产救助

*

ST博元

关键信息语焉不详疑点不少

证券时报记者 李雪峰

有关

*ST

博元（

600656

）拟获小

股东

8.59

亿元资产捐赠的迷雾在上

交所的问询下仍未最终解开， 捐赠人

郑伟斌基于“个人隐私”等原因，始终

未曾披露身份信息及资产状况等关键

信息。

由于相关资产系无偿赠予而非

有偿注入

*ST

博元，不涉及须按规定

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故上述关键信

息可豁免公开披露。 不过，证券时报·

莲花财经（

ID:lianhuacaijing

）记者从

相关渠道了解到，郑伟斌在不抵触信

披规定的前提下隐匿关键信息，疑似

涉及股权代持或财富不正常交接等

现象。

还原事件始末，

12

月

10

日，

*ST

博元与自然人股东郑伟斌签署资产捐

赠协议， 后者拟将所持福建旷宇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95%

股权无偿赠予

*ST

博元。 依据收益法评估， 福建旷宇

95%

股权作价

8.59

亿元，资产评估增

值率达

368.39%

， 该等资产直接计入

*ST

博元资本公积， 其中福建旷宇

42.04%

股权对应的

3.8

亿元评估值拟

用于弥补

*ST

博元原控股股东珠海

华信泰投资有限公司挪用

3.74

亿元

股改资金造成的损失。

此事甫一披露即引发各方关注，

其中上交所

12

月

14

日向

*ST

博元

下发问询函，要求

*ST

博元回复包括

福建旷宇资产评估增值率过高及郑伟

斌与

*ST

博元董监高的关联关系在

内的四个问题。

在回复函中，

*ST

博元较为详尽

地解释了福建旷宇资产评估及部分资

产将用于弥补华信泰挪用股改资金造

成的损失等问题， 而对于上交所关于

详细披露郑伟斌个人资产状况及捐赠

理由的要求，

*ST

博元的回复相对较

为保留。

据

*ST

博元披露的有限资料，截至

12

月

1

日， 郑伟斌共持有

*ST

博元

1400

股， 系公司董事长许佳明的高中

同学，与许佳明及

*ST

博元其他董监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ST

博元前控股股

东华信泰及现第一大股东庄春虹（截至

9

月

30

日）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对于捐赠理由，

*ST

博元的回复

是，作为股东的郑伟斌“不愿意看到公

司退市”，无偿捐赠资产旨在“协助恢

复公司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

过往诸多案例中， 屡有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或重要关联方通过债务豁

免、 资产捐赠等方式向上市公司提供

无偿帮助， 但鲜有中小股东或非关联

方向上市公司巨额捐赠的案例。 其症

结在于， 中小股东或非关联方向上市

公司的巨额捐赠系绝对意义的非对等

行为， 即捐赠方难以通过捐赠获得潜

在的利益。

具体而言，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

重要关联方对上市公司实施的债务豁

免、 资产捐赠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上

市公司财务负担及提升持续经营能

力， 最终有利于上市公司总体价值的

提升， 对控股股东或重要关联方具有

潜在的利益。很多时候，濒临绝境的上

市公司在进行债务重组或破产重整

时，主要债权人亦会减免部分债务，直

接目的是尽可能让上市公司恢复经营

以保证剩余债权。

相比而言， 郑伟斌的捐赠则尚难

发现可预期的潜在利益， 一旦实质性

启动捐赠，其持有的福建旷宇

95%

股

权将划归至

*ST

博元名下，福建旷宇

将成为

*ST

博元的控股子公司，郑伟

斌完成“裸退”。在可见的期限内，郑伟

斌并不能从

*ST

博元或福建旷宇获

得潜在利益， 除非存在利益输送等违

法违规行为。

当然， 不排除郑伟斌确实是出于

股东义务或其他道德层面的原因而决

定无偿捐赠的可能性。 不过记者掌握

的资料显示， 福建旷宇能否最终无偿

注入

*ST

博元尚存诸多不确定性因

素， 最大的问题便是郑伟斌对福建旷

宇是否具备真实的控制权。

回溯工商备案资料，成立于

2008

年

8

月份的福建旷宇股权几经更迭，

其初始大股东是福建省正泰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持股

55%

），该公司注册资

本

3.1

亿元，目前由自然人郑志林、肖

金坤全资持有。

2015

年

4

月

13

日，自

然人郑智凡 （持股

71.96%

）、 肖金兵

（持股

28.04%

） 通过增资及股权受让

等方式全资控股福建旷宇， 此二人与

郑志林、 肖金坤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不

得而知。

目前福建旷宇的工商登记资料

中，郑智凡、肖金兵仍全资持有福建旷

宇。 据

*ST

博元披露的资料，

12

月

9

日，郑伟斌与郑智凡、肖金兵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 拟受让二者所持福建旷宇

95%

股权；随后在

12

月

10

日，郑伟斌

便与

*ST

博元签署资产捐赠协议，拟

捐赠福建旷宇

95%

股权。

准确而言，郑伟斌拟向

*ST

博元

捐赠尚未变更股权登记的福建旷宇

95%

股权，理论上一天之内，郑伟斌无

法与郑智凡、 肖金兵完成股权交割。

截至

12

月

21

日，前述股权交割仍未

完成。

更深层次的问题便是， 郑伟斌受

让福建旷宇

95%

股权的对价是多少？

若参照无偿注入

*ST

博元的资产评

估值， 郑伟斌获得该部分股权的对价

至少为

8.59

亿元 （不考虑控股权溢

价）； 若依照净资产计算， 福建旷宇

95%

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为

1.83

亿元

（截至今年

8

月

31

日）。

上交所

12

月

14

日对福建旷宇资

产评估增至情况进行了问询， 郑伟斌

受让福建旷宇

95%

股权的对价应参

照收益法评估的

8.59

亿元。 否则，郑

伟斌便存在

12

月

9

日低价受让福建

旷宇股权，

12

月

10

日高价注入

*ST

博元的问题，尽管系无偿捐赠，仍存重

大瑕疵。

那么，郑伟斌

8.59

亿元资金从何

而来？ 从

*ST

博元回复上交所问询的

回复中来看， 郑伟斌系

*ST

博元董事

长许佳明（

1984

年生人）的高中同学，

其出生年份应在

1984

年左右。 区别

是， 许佳明是

*ST

博元今年

3

月份的

重大资产重组对象之一广西凯盛地产

二股东许祥伟之子，且从

2006

年开始

即在广西凯盛地产、正恒投资集团、深

圳双开颜投资等公司担任总经理、董

事长等要职。反观郑伟斌，其人极为低

调，公开资料中并未提及。

*ST

博元称， 郑伟斌拥有多年的

经商经验， 投资和实业均有所涉及，

“多年来积累了一定财富”。据此表述，

郑伟斌可调动的财富 （含融资） 超过

8.59

亿元， 否则便无法顺利受让福建

旷宇

95%

股权。

然而，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郑伟

斌目前并非任何一家具备规模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重要股东或法定代表人，

此前亦并无类似于许佳明的显赫经

历，其个人或并不具备

8.59

亿元的出

资能力。相关渠道消息进一步显示，郑

伟斌存在代持福建旷宇

95%

股权或财

富不正常交接的可能性，由此，郑伟斌

拟无偿捐赠福建旷宇

95%

股权的真实

性存疑。此前

*ST

博元曾预计，若公司

获赠评估值为

8.59

亿元的福建旷宇

95%

股权， 将令

*ST

博元年度净资产

为正、净利润为正，而净资产与净利润

持续为负值是暂停上市的最主要硬伤

之一。

此外，

*ST

博元还曾指出，是否获

赠上述资产与恢复上市无必然联系，

*ST

博元今年

5

月

15

日因重大违法

行为而暂停上市。

*

ST新梅“反对派”首投赞成票 称保壳要紧

见习记者 梅双

刚刚发布重组预案的

*ST

新梅

（

600732

）， 在年末打响了保壳之战。

12

月

21

日，

*ST

新梅

2015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上，关于销售新梅大厦

部分办公用房的议案获得现场股东一

致通过。 这意味着，如果此次销售全

部完成，公司将增加净利润

4500

万

～

5500

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与

*ST

新梅对垒

已久的举牌方开南系虽没有现身股东

大会，但通过网络投票，对该项议案投

出了赞成票。

出售办公用房保壳

12

月

21

日下午，

*ST

新梅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对销售新梅大厦部分办公用

房的议案》。 现场股东以全票同意通

过了议案。

据了解，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新

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有新梅大厦

部分办公用房的产权，该等办公用房

目前均对外出租。 公司拟将其中的第

5

、

6

、

7

、

8

、

9

、

11

层整层， 建筑面积共

7038.24

㎡的办公用房对外销售。

根据评估报告，确保待本次出售

完成后，出售总金额

/

出售总面积

≥

人

民币

16050

元

/

平方米。如果此次拟出

售的办公用房全部销售完成，初步预

计将为公司增加净利润约

4500

万

～

5500

万元。

在此之前，

2013

年和

2014

年，公

司已经连续两年亏损，如果今年再度

亏损，公司将面临被暂停上市的风险。

公司表示，此次出售是为了盘活公司

的存量资产，减少房产市场的持续低

迷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优化资产

结构及提高资产运营效率。

公司经营管理层将根据授权在股

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

年内出售该资

产。 “目前交易对象尚不清楚，该房产

所在区域办公用房的销售市场长期不

景气。 ”

*ST

新梅董秘何婧向记者坦

言， 这项资产的出售也还存在无法售

出或无法全部售出风险。

开南系首投赞成票

“年末将近，希望新梅抓紧落实保

壳。 我们主要是从公司健康发展来考

虑，只要对股民有利我们就支持。 ”对

于公司出售资产的做法，

*ST

新梅的

举牌方开南系发言人朱联这样告诉记

者。 同时，朱联表示，开南方已在网络

投票中对该项议案投了赞成票。

在

*ST

新梅董秘何婧看来，保壳

的根本途径还是靠重组。 何婧对记者

说，注入资产并不是扭转公司业绩的

根本方法，还是要靠重组来推进公司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之前开南方表

达过很多次想要买办公用房的资产，

但说了两个多月了也没来买。 ”何婧

表示。

实际上，

*ST

新梅在

2013

年就明

确了业务转型的经营战略，然而却被

股权纠纷和违规举牌方的干扰拖了后

腿。 自

2013

年

7

月起，王斌忠实际控

制上海开南、兰州鸿祥等

15

个证券账

户进行证券投资，持续不断买入公司

股票。

截至

2013

年

11

月

27

日，该账户

组合计持有上海新梅全部已发行股份

的

14.86%

，已经超过了原第一大股东

兴盛实业

11.19%

的持股比例，但未按

相关证券法规履行完毕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

今年

1

月，证监会宁波监管局拟

责令王斌忠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

并处以

50

万元的罚款。

然而，双方的对垒还没有结束，兰

州鸿祥、上海开南等

6

家一致行动人

所持股权比例如何认定等一系列问题

仍未解决。

*ST

新梅和上述

6

家一致

行动人已同时将对方告上法院，目前

尚无最新结果。

更看重公司重组转型

除了出售资产的保壳行动，

*ST

新梅已于

12

月

9

日亮出了引人关注

的重组预案。

在这份重组预案中，

*ST

新梅拟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购买向谭文辉、 张静静等

7

名自然人

持有的江阴戎辉

100%

股权。

*ST

新梅

一把手张静静此次掏出

6

亿元的认购

资金， 并以与本次交易相同的估值提

前买入江阴戎辉约

16%

的股份， 同时

其家族控制的兴盛集团将其对

*ST

新

梅的

1.93

亿元委托贷款转化为股权

永久性投入。

在考虑配套募集资金的情况下，

*ST

新梅董事长兼总经理、 公司实际

控制人张兴标和张静静直接间接持有

*ST

新梅的股份比例将由目前的

11.19%

提升至

27.22%

。

而在

*ST

新梅

8

月停牌筹划重大

事项前， 开南账户组合计持有

*ST

新

梅

16.53%

的股份。

江阴戎辉主要从事军用特种车辆

研发、生产、改装等业务，近年来的经

营业绩似乎不甚理想。 重组预案中对

并购标的估值过高也引来一些质疑

声。 对此，何婧表示，公司资产重组的

评估采取的是收益法而非成本法，即

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

并折算成现值。

“我们对标的资产还是很有信心

的， 相信对公司未来

3～5

年的发展

是有保障的。”何婧称，目前这只是公

司转型的第一步，公司转型将打造成

为投资库平台，专门投资有成长性实

业的企业， 包括此前看好的影视传

媒业。

年底将近， 公司表示将会积极采

取措施保壳，但对

*ST

新梅来说，眼下

更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是重组问题。“重

组是必经之路，从大方向来讲，不做重

组就是死路。 ”何婧对记者说。

中电鑫龙定增募资15亿元

投向无人机高铁等项目

证券时报记者 于德江

中电鑫龙（

002298

）今日披露非公

开发行股票预案， 公司股票今日开市

起复牌。根据方案，公司拟非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不超过

8875.74

万 股，募集

资金总额不超过

15

亿元。发行对象不

超过

10

名， 发行价格不低于

16.90

元

/

股。

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

部用于 “公共安全与反恐领域机器人

及无人机产业化项目”（

5

亿元）、“基

于有线

/

无线传输的电动汽车自适应

智能充电桩建设项目”（

3

亿元）、“智

能远动（高铁信号）电力保障系统生产

线建设项目”（

2.5

亿元）以及偿还银行

贷款

4.5

亿元。

公共安全与反恐领域机器人及

无人机产业化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北京中电兴发科技有限

公司，总投资

5.9

亿元。 其中，固定资

产投资

5

亿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流动资金

9000

万元，拟自筹投入。 项

目完成后， 公司将拥有年产

18000

台

公共安全反恐能机器人、

450

台反恐

排爆机器人、

450

架公共安全无人机，

以及

600

套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的

生产能力。

基于有线

/

无线传输的电动汽车

自适应智能充电桩建设项目总投资

3.8

亿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3

亿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流动资金

0.8

亿元， 拟自筹投入。 项目将形成年产

23200

套电动汽车自适应智能充电桩

的生产能力。

智能远动（高铁信号）电力保障系

统生产线建设项目总投资

3.1

亿元。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5

亿元，拟使用

募集资金投入；流动资金

0.6

亿元，拟

自筹投入。项目将形成年产

1200

套智

能远动（高铁信号）电力保障系统的生

产能力。

中电鑫龙表示， 公司拟通过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紧抓国家

大力发展高铁、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

汽车充电桩等电力行业发展市场契

机， 紧抓国际国内公共安全与反恐新

形势下公共安全与反恐装备行业的发

展机遇，促进公司各条线业务的整合。

此外， 通过募集资金偿还部分银行贷

款，降低公司财务风险，促进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

截至目前， 控股股东束龙胜持有

中电鑫龙

22.03%

的股份，为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此次发行后，束龙胜仍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群兴玩具16亿收购三洲核能

注入核电军工装备制造资产

证券时报记者 于德江

停 牌 超 过 半 年 的 群 兴 玩 具

（

002575

）今日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公

司股票暂不复牌。

根据方案， 公司拟向三洲特管、

中国核动力院和华夏人寿发行股份

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四川三洲川化机

核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同时向三洲特管、中广核资本、国核

富盈、西藏广合、中合国能、永图沃

通、北加凯隆、信合精诚等

8

名合格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

金

8.14

亿元。

三洲核能

100%

股权的预估值约

16

亿元，经各方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为

9.09

元

/

股。 按此计算，发行股份数量

合计为

1.76

亿股。

募集资金将用于三洲核能第三代

核能用关键零部件先进制造生产技术

改造建设项目、 支付交易相关中介机

构费用， 剩余部分用于补充上市公司

流动资金。

三洲特管、 华夏人寿承诺三洲核

能

2016～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1.21

亿元、

1.93

亿元和

2.82

亿元，三年合计不低

于

5.96

亿元。 根据三洲核能

2014

年

度财务数据， 三洲核能资产总额

12.9

亿元， 净资产额

2.8

亿元， 营业收入

3.37

亿元，净利润

2811

万元。

据公告介绍，三洲核能是目前国

内核电军用主管道的主要供应商，是

我国军用主管道唯一合格供应商，具

有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全产业

链体系。

自成立以来，三洲核能一直服务

于核电、军工、石化等行业，是业内

大型骨干企业。 该公司的主要产品

包括核电主管道、军用主管道、民用

管道设备及管配件。 具体产品包括，

核电主管道，核级压力容器，热交换

器，核级铸锻件及核电用特殊材料；

民品管道设备及管配件、铸锻件；军

用产品。

群兴玩具表示， 公司通过交易购

买三洲核能

100%

股权，注入优质的核

电军工装备制造资产， 有利于提高群

兴玩具整体盈利能力。此外，三洲核能

将充分利公司资本运作平台， 拓宽融

资渠道，加大研发投入，改造升级生产

设备， 抓住我国核电设备行业发展契

机，实现跨越式发展。

此次交易前， 群兴投资持有公司

44.85%

股份， 为公司控股股东。 林伟

章、黄仕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交易完

成后，群兴投资持有上市公司

31.71%

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林伟章与黄

仕群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交易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不构

成借壳上市。

三毛派神今起复牌

6.2亿收购北京众志芯科技

见习记者 曹桢

三毛派神（

000779

）发布公告，公

司今日开市起复牌。公告称，公司向北

京北大众志微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北京众志芯

科技有限公司的

100%

股权。 截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本次交易标的资

产采用收益法的评估预估值为

6.2

亿

元，根据上述预估值，标的资产的交易

价格约为

6.2

亿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同时， 公司拟向西藏昊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6

亿

元， 且不超过拟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

。

本次交易完成后， 北大众志将成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但由于北大众志

与昊融投资 （假设按配套融资金额上

限计算） 以及公司原控股股东三毛集

团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较为接近， 均低

于

20%

，互相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且

均无法在公司董事会占据半数以上席

位， 均不能单独控制董事会和管理层

决策、单独支配公司行为，因此公司将

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众志芯科技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末

尚未经审计的模拟财务报表资产总额

以及本次购买众志芯科技

100%

股权

的交易价格 （根据截至评估基准日的

预估值） 均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末经审计合并报表资产总额的

100%

。

公告称，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

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北大众志及其实际

控制人亦不会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不属于借

壳上市。

资料图


